
彰化縣固定污染源許可代辦業承接案件 

申請文件常見退件原因彙整表 

（111/01/01~111/06/30） 

表格名稱 常見退件原因 佔比 

表 AP-G：污染防制

/計畫目標 

1. 廢氣未有效收集並處理 

2. 排放量計算錯誤 

3.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不符合彰濱工業區

總量管制 

4. 未檢附排放量估算佐證資料 

22% 

 

表 AP-P：公私場所

排放口資料表 

1. 排放標準引用或計算錯誤 

2. 未檢附管道尺寸圖說 

16% 

 

表 AP-A：公私場所

防制設備資料表 

1. 未裝設監測儀錶 

2. 操作條件或處理效率不合理 

15% 

   

試車計晝書/空氣

污染物排放檢測計

畫 

1. 污染源、空氣污染防制設備、監測儀錶

或氣罩風速佐證照片檢附不全 

2. 排放管道檢測資料表填寫不全 

12% 

 

表 AP-M：製程資料

表 

1. 製程說明或流程圖錯誤、缺漏 

2. 未檢附原物料之物質安全資料表、成分

分析表、廢棄物或毒化物核准文件 

9% 

表 AP-E：製程設備

資料表 

1. 操作條件填寫不完整或錯誤 

2. 物料小時用量與年用量不符 

3. 未檢附污染源規格佐證文件 

8% 

表 AP-D：公私場所

差異對照表 

1. 未檢附申請前後排放量差異對照或計

算錯誤 

2. 差異對照內容錯誤 

7% 

表 AP-Z：檢核表 1. 專責人員或聯絡人未簽名 

2. 未上傳電子網路傳輸檔案 

6% 

附件資料 1. 未檢附「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

之採樣設施檢查及維護保養紀錄表」或

採樣平台荷重佐證 

2. 未檢附「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

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管理辦法檢核表」

及相關照片 

3. 未檢附地下水水權狀 

5% 

 


